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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失語是中風後常見的症狀，當患者面對無法表達的情況時，容易產生負面情緒，而過去有研究指出

透過旋律語調治療法，可改善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之語言能力。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方式，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之成效。運用關鍵字搭配自然語言及 Mesh term，於 5 個

資料庫搜尋 2024 年 5 月前中英文資料庫，共發現 163 篇，經排除重複、納入及排除條件篩選後，最終納

入 8 篇符合文章主題之文獻，並以 CASP 隨機對照試驗評讀工具，與 Oxford CEBM 檢測文章品質及證據

等級。結果納入 8 篇文獻皆顯示，實驗組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後，對於中風合併非流利失語症患者的語

言能力有顯著療效，4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複誦項目分數均高於對照組；3 篇文獻顯示聽覺理解能力、自

發性言語平均分數均高於對照組；4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命名項目分數均高於對照組。結論為運用 MIT
可改善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之語言能力，未來建議可根據中風患者個別屬性，設計適用於台灣中風

患者的歌曲旋律，以促進語言能力之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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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人十大死因統計顯示，腦血

管疾病佔據國人十大死因的第 5 位[1]，腦中風患

者通常會遺留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障礙，造成不同

程度的日常生活功能喪失，如：接受性與表達性語

言能力喪失時，造成不同程度的溝通障礙，稱之為

失語症，而溝通是人際互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行為

之一，當患者面對無法表達的困境時，便容易產生

負面情緒，使生活型態被迫改變，亦使得治療計畫

困難執行，故語言能力的復健是臨床重要的照護議

題[2-4]。 
失語症依照大腦受損部位不同，常被細分為

流暢型、非流暢型，其中非流暢型失語症通常由左

側額顳區中風引起，又區分為布洛卡氏與跨皮質運

動型失語症，此類患者聽覺理解能力正常，但在口

語表達上，僅可表達 1-2 個單詞，且語速緩慢、費

力，容易出現構音不準確、斷句等情形[5,6]，目前

有研究指出，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無法以流利的口

語表達，卻可流利地唱歌[2,6,7]，因此旋律語調治

療法(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MIT)便是利用「唱

歌(sing)」來引導，以吟唱旋律形成口語的方法，引

導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從唱歌到說話[8]。 
MIT 是 Albert 等學者在 1973 年所提出，主要

是運用語言中的旋律和語調兩個獨特的音樂成分，

通過患者未受損的歌唱能力，促進言語輸出的一種

結構化治療模式，改善語句不流暢的問題，接受

MIT 治療的患者，須具有足夠的聽覺理解能力，因

此適用於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9-11]。 
MIT 的設計方式為，透過與語句相符的旋律、

節奏和高、低重音，引導患者運用唱歌的方式，控

制發音時的呼吸、調節發音時的速度、協調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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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和重音之間的聯繫，促進語音清晰度，其中重

音節通常為高音處，需使用箭頭標記，可協助患者

記憶語句的節奏，過程中語言治療師，將患者需要

練習的字句加入音樂的旋律及拍子，讓患者以歌唱

的方式，將語句以接近口語的語調唱出來，進而達

到從唱歌到言語產出的目的[8,11]，接著患者在學

習目標語句的旋律語調後，語言治療師會以誦唱

(sprechgesang)方式，作為歌唱與正常說話過程的連

接，之後慢慢減少誦唱(sprechgesang)的成分，若患

者可成功誦唱目標語句後，即可嘗試獨立表達目標

語句，過程中語言治療師採漸進式方式進行，並根

據患者的狀況，調整難易度[8-11]。 
因 MIT 為目前廣泛應用於臨床上的治療方

式，故有必要了解是否有實證依據能表明其功效。

Haro-Martínez 等(2021)[12]，曾發表旋律語調治療

法，對於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症的系統性文獻回

顧，文獻收錄至 2019 年 9 月 20 日，共 4 篇隨機對

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研究，證據

質量為中等，均為美歐國家發表之研究，並未包含

使用中文之國家，由於東西方音樂文化之不同，無

法清楚了解旋律語調治療法，對中風失語症患者的

語言能力恢復，是否具有實證上之成效，為了擴大

與更新文獻評價，本文統整收錄最新的 RCT 文獻，

目標是更新有關可能療效的現有證據，並以實證方

式，探討旋律語調治療法對中風合併失語症患者語

言能力的成效，以提供臨床照護應用，希冀提升中

風後導致失語症患者的生活品質及溝通能力。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搜尋策略及方法 

本文依照 PRISMA(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13]指
引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搜尋 2024 年 3 月 3 日前

包含 PubMed、CINAHL、Cochrane Library、Embase、
ProQuest 、華藝線上圖書館 (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s, CEPS)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等資料庫，以中、英文關鍵字 P(participants)：
「中風、非流暢型失語症、失語症、stroke(s), non-
fluent aphasia, aphasia」、I(intervention)：「旋律音調

治療、唱歌、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singing」、

O(outcome):「語言能力、溝通、 language abil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function, speech」，搭

配 MeSH term(Medical Subject Heading)及布林邏輯

檢索技巧，將 PICO 關鍵字列出後以「OR」的方式

交集，並將 PICO 關鍵字之間使用「AND」交集後

進行搜尋，再逐一檢視所得文章之標題與摘要，符

合納入條件，則會取得全文研究文章，並且手動搜

索已確認的原始文章的參考文獻。 
納入條件：(一)研究設計為隨機對照試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二)研究對象為

中風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三)實驗組介入措施至少

包含「旋律語調治療法」、(四)對照組介入措施為一

般語言治療。 
排除條件：非中文或英文發表或無全文的文

章。共搜尋出 163 篇，首先排除重複文獻 16 篇，接

著審視標題與進行摘要之閱讀，再排除 129 篇標題

以及摘要內容與本文 PICO 主題不符合之文獻，例

如：探討旋律語調治療對中風合併失語症患者認

知、情感與運動功能的恢復等。接著將進行 18 篇文

獻全文閱讀，再排除 2 篇無結果發佈，以及 3 篇無

全文之文章，隨後針對剩餘 13 篇文章詳細閱讀全

文，排除 5 篇研究設計不符之文獻，最後以 8 篇 RCT
進行文獻評讀[6,14-20]。搜索流程歷程詳見圖一。 

二. 研究品質評析方法 

文獻品質評析工具使用英國牛津大學實證中

心所發展的 2020 年版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CASP) 隨 機 控 制 試 驗 研 究 檢 核 表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checklist)，進行嚴格文

獻評析[22]；而研究證據等級，則採用 2011 年牛津

大學實證醫學中心證據等級表[23]。CASP 隨機控

制試驗研究檢核表共 11 題，結果「是」項目越多，

表示文獻品質越佳。選出之 8 篇文獻，由 2 位接受

過實證護理訓練者，分別獨立閱讀文獻與評析文獻

的品質，若有評讀不一致時，會共同討論並徵詢第

三位專家意見，以達成共識。 

三. 資料萃取及分析 

最後篩選出的文章，經由第 1 和第 2 作者獨立

執行資料萃取及研究品質評讀，意見分歧的項目，

則由第 3 位專家審核，共同討論後達成最後共識。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in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514  Formosan J Med 2024 Vol.28 No.5 

旋律語調治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 

語言能力之成效 
 

張佑瑄 1,2 蘇雅珍 3 林巧敏 4 郭雅雯 5 蘇清菁 5 

 

摘要：失語是中風後常見的症狀，當患者面對無法表達的情況時，容易產生負面情緒，而過去有研究指出

透過旋律語調治療法，可改善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之語言能力。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方式，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之成效。運用關鍵字搭配自然語言及 Mesh term，於 5 個

資料庫搜尋 2024 年 5 月前中英文資料庫，共發現 163 篇，經排除重複、納入及排除條件篩選後，最終納

入 8 篇符合文章主題之文獻，並以 CASP 隨機對照試驗評讀工具，與 Oxford CEBM 檢測文章品質及證據

等級。結果納入 8 篇文獻皆顯示，實驗組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後，對於中風合併非流利失語症患者的語

言能力有顯著療效，4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複誦項目分數均高於對照組；3 篇文獻顯示聽覺理解能力、自

發性言語平均分數均高於對照組；4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命名項目分數均高於對照組。結論為運用 MIT
可改善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之語言能力，未來建議可根據中風患者個別屬性，設計適用於台灣中風

患者的歌曲旋律，以促進語言能力之恢復。 
關鍵詞：中風，失語症，旋律語調治療法，語言能力 
(台灣醫學 Formosan J Med 2024;28:514-26)    DOI:10.6320/FJM.202409_28(5).0002 
 

前 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人十大死因統計顯示，腦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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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華藝線上圖書館 (Chinese Electronic 
Periodical Services, CEPS)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等資料庫，以中、英文關鍵字 P(participants)：
「中風、非流暢型失語症、失語症、stroke(s), non-
fluent aphasia, aphasia」、I(intervention)：「旋律音調

治療、唱歌、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singing」、

O(outcome):「語言能力、溝通、 language ability,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function, speech」，搭

配 MeSH term(Medical Subject Heading)及布林邏輯

檢索技巧，將 PICO 關鍵字列出後以「OR」的方式

交集，並將 PICO 關鍵字之間使用「AND」交集後

進行搜尋，再逐一檢視所得文章之標題與摘要，符

合納入條件，則會取得全文研究文章，並且手動搜

索已確認的原始文章的參考文獻。 
納入條件：(一)研究設計為隨機對照試驗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二)研究對象為

中風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三)實驗組介入措施至少

包含「旋律語調治療法」、(四)對照組介入措施為一

般語言治療。 
排除條件：非中文或英文發表或無全文的文

章。共搜尋出 163 篇，首先排除重複文獻 16 篇，接

著審視標題與進行摘要之閱讀，再排除 129 篇標題

以及摘要內容與本文 PICO 主題不符合之文獻，例

如：探討旋律語調治療對中風合併失語症患者認

知、情感與運動功能的恢復等。接著將進行 18 篇文

獻全文閱讀，再排除 2 篇無結果發佈，以及 3 篇無

全文之文章，隨後針對剩餘 13 篇文章詳細閱讀全

文，排除 5 篇研究設計不符之文獻，最後以 8 篇 RCT
進行文獻評讀[6,14-20]。搜索流程歷程詳見圖一。 

二. 研究品質評析方法 

文獻品質評析工具使用英國牛津大學實證中

心所發展的 2020 年版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CASP) 隨 機 控 制 試 驗 研 究 檢 核 表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checklist)，進行嚴格文

獻評析[22]；而研究證據等級，則採用 2011 年牛津

大學實證醫學中心證據等級表[23]。CASP 隨機控

制試驗研究檢核表共 11 題，結果「是」項目越多，

表示文獻品質越佳。選出之 8 篇文獻，由 2 位接受

過實證護理訓練者，分別獨立閱讀文獻與評析文獻

的品質，若有評讀不一致時，會共同討論並徵詢第

三位專家意見，以達成共識。 

三. 資料萃取及分析 

最後篩選出的文章，經由第 1 和第 2 作者獨立

執行資料萃取及研究品質評讀，意見分歧的項目，

則由第 3 位專家審核，共同討論後達成最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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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萃取的項目包含作者、研究對象、介入措施、

測量工具、研究結果(表一)。 

結 果 

一. 研究目的與對象 

本文共搜尋 8 篇符合條件之文章，共納入 279
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其中接受旋律語

調治療法措施為 177 位。研究對象皆為左腦中風後

非流暢型失語症的成年患者(≥18 歲)，其中 2 篇文

獻並未限制收案年齡[16,20]，3 篇文章設定收案對

象年齡上限為 70 歲[17,18]，2 篇文章設定收案對

象上限年齡為 80 歲[6,15]。發病時間長短稍有不

同，最短為病程發展大於 1 週以上的患者[20]，最

長為中風後失語 1 年以上[15]。2 篇文獻的納入對

象，有考慮患者是否能耐受坐姿 30 分鐘以上及生

命徵象的穩定 [17,18]，另外 Zhang 等 (2021)與
Conklyn 等(2012)是以美國國家衛生院腦中風評估

表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篩選語言能力為輕中度失語症及重度失

語症者作為選樣條件[14,17]。 
排除條件中，所有文章皆排除嚴重身體疾病、

精神症狀和明顯情緒激動患者。van der Meulen 等

(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排除先前中風

導致失語症及研究開始前已進行 MIT 治療[6,15]。
而孫等(2019)、van der Meulen 等(2014)及 Yan 等

(2023)，排除有嚴重聽力障礙患者 [15,18,20]。
Conklyn 等(2012)與 Yan 等(2023)，排除嚴重構音障

礙患者[14,20]。Yan 等(2023)排除復發性中風患者

[20]。綜上所述，可見 MIT 治療不適用於嚴重聽力 

 
圖一：文獻檢索流程圖

旋律語調對中風失語症患者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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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萃取的項目包含作者、研究對象、介入措施、

測量工具、研究結果(表一)。 

結 果 

一. 研究目的與對象 

本文共搜尋 8 篇符合條件之文章，共納入 279
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其中接受旋律語

調治療法措施為 177 位。研究對象皆為左腦中風後

非流暢型失語症的成年患者(≥18 歲)，其中 2 篇文

獻並未限制收案年齡[16,20]，3 篇文章設定收案對

象年齡上限為 70 歲[17,18]，2 篇文章設定收案對

象上限年齡為 80 歲[6,15]。發病時間長短稍有不

同，最短為病程發展大於 1 週以上的患者[20]，最

長為中風後失語 1 年以上[15]。2 篇文獻的納入對

象，有考慮患者是否能耐受坐姿 30 分鐘以上及生

命徵象的穩定 [17,18]，另外 Zhang 等 (2021)與
Conklyn 等(2012)是以美國國家衛生院腦中風評估

表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篩選語言能力為輕中度失語症及重度失

語症者作為選樣條件[14,17]。 
排除條件中，所有文章皆排除嚴重身體疾病、

精神症狀和明顯情緒激動患者。van der Meulen 等

(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排除先前中風

導致失語症及研究開始前已進行 MIT 治療[6,15]。
而孫等(2019)、van der Meulen 等(2014)及 Yan 等

(2023)，排除有嚴重聽力障礙患者 [15,18,20]。
Conklyn 等(2012)與 Yan 等(2023)，排除嚴重構音障

礙患者[14,20]。Yan 等(2023)排除復發性中風患者

[20]。綜上所述，可見 MIT 治療不適用於嚴重聽力 

 
圖一：文獻檢索流程圖

旋律語調對中風失語症患者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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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差
異

(p
= 

0.
02

)。
 

2.
第

1
次

和
第

2
次

測
試

想
比

，

治
療

組
反

應
性

顯
示

出
顯

著
變

化
(p

=0
.0

1)
，
表
明

M
IT

可
能

存

在
遺

留
效

應
，

接
受

M
IT

多
次

治
療

表
現

更
佳

。
 

Va
n 

D
er

 M
eu

le
n 

(2
01

4)
/荷

蘭
[1

5]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大

腦
中

風
後

失
語

2-
3
個

月
 


慣

用
右

手
 


年

齡
18

- 8
0
歲

 

母

語
為

荷
蘭

語
 

2.
排

除
條

件
：

  

先

前
中

風
導

致
失

語
症

 

嚴

重
聽

力
障

礙
與

語
言
溝

通
相

關
精

神
病

史
 

1.
實
驗
組

(n
=1

6)
：

先
接
受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6
週

(T
2)
，
後
進
行
常

規
治
療

 
2.

對
照
組

(n
=1

1)
：

先
常
規
治

療
6

週
後

(T
2)
，
後
進

行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6
週

 

2.
薩
瓦
德
爾

故
事
複
述

任
務

(S
ab

ad
el

l 
st

or
y 

re
te

ll 
ta

sk
) 

3.
日
常
語
言

測
驗

(A
N

EL
T)

 
4.

失
語
症
測

驗
(A

AT
) 

5.
M

IT
回
覆

 

1.
患
者

和
語

言
治

療
師

一
起

唱

短
語
，
同
時
用

手
敲

擊
節

奏
，

漸
漸

減
少

語
言

治
療

師
支

持
，
唱
歌

被
說

話
取

代
。

 
2.

家
庭
作
業

 


治
療

組
：

iP
od

 應
用

程

式
隨

影
片

唱
歌

或
重

複

話
語

 


對
照
組
：
紙

本
完

成
書

面

句
子

、
單

詞
-圖

片
匹

配

和
單
詞
分

類
任

務
 

3.
面
對
面
治

療
時

間
至

少
3
小

時
/週

。
 

1.
早

期
接

受
M

IT
實

驗
組

除

Sa
ba

de
l外

皆
有

顯
著

改
善

。
 

2.
T2

時
，

實
驗

組
在

Sa
ba

de
l 
任

務
之

外
所

有
任

務
有

顯
著

改

進
。

 
3.

線
性

回
歸

分
析

顯
示

2 
組

在
 

M
IT

複
誦

測
試

和
 A

AT
複

誦

測
試

T2
 改

善
方

面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4.
兩

組
語

言
複

誦
方

面
都

隨
著

時

間
推

移
皆

有
所

改
善

(p
 <

 0
.0

5)
。

 

M
ar

tín
ez

 
(2

01
9)

/西
班

牙

[1
6]

 

1.
納

入
條

件
：

 

中

風
超

過
6
個

月
以
上

 

診

斷
為

非
流

暢
型

失
語
症

 

中

風
後

接
受

過
語

言
治
療

 
2.

排
除

條
件

：
 


服

用
精

神
藥

物
病

人
 


參
與
其
他
臨
床
試
驗
的
病
人

 
3.

其
他

嚴
重

疾
病

或
狀
況
不

穩

定
 

1.
介
入
組

(n
=1

0)
：

先
接
受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前
6

週
) 

2.
等
待
組

(n
=1

0)
：

後
接
受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後
6

週
) 

1.
溝
通
活
動

量
表

(C
A

L)
 

2.
波
士
頓
失

語
症
診
斷

測
驗

(B
D

A
E)

 

1.
由

接
受

過
M

IT
培

訓
治

療

師
執

行
，

設
置

三
個

級
別

，

每
個
級
別

20
個

項
目
，
語

調

間
隔

交
替

，
難

度
級

別
漸

進

性
，

所
有

項
目

通
過

圖
像

和

手
敲
加
強

。
 

2.
治

療
持

續
時

間
為

12
次

/6
週
，
每
次

持
續

30
分

鐘
。

 

1.
第

1
階

段
結

束
時
，
介

入
組

C
A

L
問

卷
顯

示
更

高
分

數
。

 
2.

第
2
階

段
結

束
時
，
等

待
組

C
A

L
分

數
在

接
受

旋
律

音
調

治
療

後

增
加

數
值

與
第

1
組

相
似

。
 

3.
調

整
基

線
分

數
後

，
治

療
組

溝

通
活

動
量

表
評

估
與

基
線

平
均

差
異

為
8.

5 
分

(9
5%

 C
I 

[0
.1

1,
 

17
.0

0]
；

p 
= 

.0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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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一

：
納

入
評

析
文

獻
內

容
之

摘
要

表
 

作
者

/年
代

/國
家

 
研

究
對

象
 

組
別
個
數

(n
) 

研
究
工
具

 
介
入
措
施

 
研

究
結

果
 

Zh
an

g 
(2

02
1)

/ 
中
國

[1
7]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缺

血
型

與
出

血

性
腦

中
風

後
失

語
15

天
以

上
住

院
病

人
 


診

斷
非

流
暢

型
失

語

症
 


年

齡
18

-7
0
歲

 

無

專
業

音
樂

經
驗

 
2.

排
除

條
件

：
 


重

度
聽

覺
功

能
障

礙
  


精

神
相

關
疾

病
 

1.
治
療
組

(n
=2

0)
：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2

0)
：

 
Sc

hu
el

l刺
激

療
法

 

1.
B

D
A

E
第

3
版

 
1.

音
樂
治

療
師

訓
練

失
語

症
患

者
吟

誦
目

標
言
語

項
目

，
搭

配
敲

擊
，

引
導

患
者

說
出
第

1
級
目
標
句

子
後
以

同
樣

方
式

訓
練

2
級

句
子

(5
-9

個
單
詞

)、
3
級

句

子
(1

0
個
單
詞

)。
 

2.
根
據
不

同
損

害
類

型
，

治
療

組
對

全
失

語
訓
練
目

標
為

1
級
和

2
級

，
布

洛
卡

失
語
症
為

2、
3
級
，
混
合

性
經

皮
層

失

語
症
為

1
到

3
級
。

 
3.

每
次
訓
練

30
分
鐘
，
每
週

 5
 次

/8
週
。

 1.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是

非
問
句
、
單

詞
辨

識
)8

週
後

治
療

組
時

間
累

積
效

應
和

組
間

差
異

，
顯

著
高

於
對

照
組

(p
 <

 0
.0

5)
。

 
2.

治
療

組
在

流
利

度
上

有
顯

著
時

間
效

應
，

但
8
週

後
與

對
照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p

< 
0.

05
)。

 
3.

治
療

組
自

發
性

言
語

方
面

明
顯

優
於

對
照

組
。

 
4.

命
名

項
目

治
療

組
表

現
出

很
強

的
時

間
積

累
效

應
，

但
8
週

後

的
結

果
，

與
對

照
組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p
 <

0.
05

)。
 

孫
等

(2
01

9)
/ 

中
國

[1
8]

 
1.

納
入

條
件

：
 


首

次
中

風
後

經

W
A

B
診

斷
布

洛
卡

失
語

半
年

以
上

 

年

齡
30

-7
0
歲

 
2.

排
除

條
件

：
 


嚴

重
聽

力
、

視
力

障

礙
精

神
疾

病
 

1.
治
療
組

(n
=2

0)
：

 
常
規
治
療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2

0)
：

 
常
規
治
療

 

1.
W

A
B

 
失
語
症

商
數

(A
Q

) 

1.
採

1
對

1，
30

分
鐘

/5
天

/1
週
，

20
次

為
1
個
療
程
，
連

續
治
療

3
個

療
程

。
 

2.
詞
庫
包

括
18

0
個
日
常

生
活

詞
(2

-7
字

)
和

60
個
測
試

用
詞
組

(短
語

4-
5
字

)，
進
行

3
輪

治
療
，

每
輪
中

出
現

1
次

，

順
序
相
同
，
前

後
2
輪
治
療

間
隔

2
週
。

 
3.

詞
組
以

吟
誦

版
、

韻
律

版
、

正
常

版
進

行
跟
讀
訓

練
和
吟

誦
訓
練

。
  

1.
對

照
組

和
治

療
組

的
各

項
語

言

評
分

值
，

較
治

療
前

有
不

同
程

度
改

善
(p

<0
.0

5)
。

 
2.

治
療

組
自

發
性

言
語

、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及

命
名

三
項

語
言

評
分

值
均

優
於

對
照

組
(p

< 
0.

05
)。

 
3.

兩
組

AQ
 值

評
分

較
治

療
前

明

顯
提

高
(p

<0
.0

5)
，

治
療

組
AQ

值
評

分
提

高
程

度
，

明
顯

優
於

對
照

組
(p

<0
.0

5)
。

 
陳
等

(2
02

0)
 

中
國

[1
9]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大

腦
中

風
後

非

流
利

性
失

語
，

無
嚴

重
認

知
障

礙
 


慣

用
手

為
右

手
 


第

1
次

診
斷

後
2
週

-
4
個

月
 

2.
排

除
條

件
：

 


無
嚴

重
認

知
障
礙

 

1.
治
療
組

(n
=1

3)
：

 
語
言
訓
練

及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1

3)
：

 
語
言
訓
練

 

1.
W

A
B

 
2.

A
Q

 
3.

B
D

A
E

第
3
版

 

1.
初
階
：

哼
曲

及
拍

敲
患

者
左

手
唱

出
目

標
詞
彙

；
患

者
以

相
同

手
部

動
作

敲
打

哼
唱
，

反
覆

訓
練

後
，

治
療

師
單

獨
通

過
節
拍

哼
曲

目
標

詞
後

，
僅

在
手

部
敲

擊
節
拍
輔

助
下
重

複
目
標

詞
彙

。
 

2.
中
階
：

增
加

每
秒

節
拍

節
奏

、
逐

漸
延

遲
複
述
時

間
，
通
過
節

律
性

拍
打

表
達
。

 
3.

高
階
：

使
用

自
然

對
話

方
式

提
問

，
沒

有
提
示
下

採
自
然

對
話
方

式
回

答
 

1.
2
週

後
兩

組
患

者
W

A
B
評

分
、

A
Q

值
及

B
D

A
E
項

目
有

明
顯

改
善

(p
<0

.0
5)
。

 
2.

治
療

組
在

W
A

B
中

複
誦
、
命

名

和
A

Q
值

高
於

對
照

組

(p
<0

.0
5)
。

 
3.

兩
組

患
者

治
療

後
失

語
症

嚴
重

程
度

分
級

均
改

善
，

治
療

組
較

對
照

組
治

療
後

等
級

更
高

(p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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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一

：
納

入
評

析
文

獻
內

容
之

摘
要

表
 

作
者

/年
代

/國
家

 
研

究
對

象
 

組
別
個
數

(n
) 

研
究
工
具

 
介
入
措

施
 

研
究

結
果

 
Va

n 
D

er
 M

eu
le

n 
(2

01
6)

/荷
蘭

[6
]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大

腦
中

風
後

失
語

2-
3
個

月
 


慣

用
右

手
 


年

齡
18

- 8
0
歲

 

母

語
為

荷
蘭

語
 

2.
排

除
條

件
：

  

先

前
中

風
導

致
失

語
症

 

嚴

重
聽

力
障

礙
與

語
言

溝
通

相
關

精
神

病
史

 

1.
實
驗
組

(n
=1

0)
：
先

接
受

6
週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7

)：
後

接
受

6
週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1.
薩
瓦
德
爾

故

事
複
述
任

務

(S
ab

ad
el

l 
st

or
y 

re
te

ll 
ta

sk
) 

2.
A

N
EL

T 
3.

A
AT

 

1.
患

者
和

語
言

治
療

師
先

同
時

發
出

有

旋
律
的
話

語
，
同
時

用
手

敲
擊

節
奏
。

語
言

治
療

師
漸

漸
減

少
支

持
，

最
後

為
自
發
性

口
語
表

達
。

 
2.

最
短

面
對

面
治

療
時

間
為

每
週

 3
 

小
時
。

 
3.

若
語
言
治

療
師
無

法
提

供
每

週
5
小

時
治
療
時

，
患
者

使
用

iP
od

在
家

練

習
，
每
週
至
少

2
小

時
，
不

超
過

7
小

時
 

1.
實

驗
組

接
受

M
IT

後
複

誦

方
面

出
現

顯
著

改
善

(p
< 

0.
01

)，
對

照
組

在
A

AT
複

誦
任

務
上

進
步

(p
<0

.0
46

)。
 

2.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接
受

 
M

IT
 治

療
後

，
患

者
在

訓

練
項

目
和

未
訓

練
項

目

上
，

有
顯

著
改

善
(p

 <
 

0.
00

1)
。

 

Ya
n(

20
23

)/ 
中
國

[2
0]

 
1.

納
入

條
件

：
 


慣

用
右

手
 


中

文
為

第
一

語
言

 

首

次
診

斷
左

腦
缺

血
型

中
風

超
過

1
星

期
以
上

 
2.

排
除

條
件

：
 


中

風
復

發
 


曾

接
受

腦
部

手
術

或
金

屬
植

入
 


癲

癇
、

小
腦

和
腦

幹
病

變
或

嚴
重

構
音

與
視
聽

障
礙

 

其

他
嚴

重
疾

病
或

狀
況

不
穩

定
 

1.
常
規
組

(n
=1

3)
 

2.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n
=1

3)
 

3.
M

IT
聯
合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術
組

(n
=1

3)
 

1.
西
方
失
語

症

測
驗

-失
語

症
商
數

(W
A

B
-A

Q
) 

2.
蒙
特
利
爾

認

知
評
估
量

表

(M
oC

A
) 

3.
傅
格

-梅
爾

評
估
量
表

(F
M

A
) 

4.
巴
氏
量
表

(B
ar

th
el

 
In

de
x,

 B
I)

 

1.
常
規
組
：
言
語
治

療
師

每
天

與
患

者
1

對
1
訓
練

30
分
鐘

/3
週
，
共

15
次
。

 
2.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

與
常

規
組

相
同
加
上

手
部
敲

擊
+M

IT
治

療
；
而

假
刺

激
為

tD
C

S
陽

極
置

於
大

腦
半

球
左
側

IF
G，

陰
極
置

於
右

側
眉

上
額

葉
區
域
，

每
次
持

續
30

秒
，

3
週

內

進
行

15
次

 
3.

M
IT

聯
合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術

組
：

M
IT

方
式
及

tD
C

S
電

極
位

置
與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相

同
；

刺
激

強
度

為
1 

m
A，

每
天
持
續

 2
0
分
鐘
，

3
週

內
進
行

15
次
。

 

1.
介

入
後
，

M
IT

聯
合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術
組

和
常

規
組

自
發

性
言

語
和

複
誦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p
 =

0.
00

1)
 

2.
介

入
後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和

命
名

方
面
，

M
IT

聯
合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術

組
、

常
規

組
(p

 <
 0

.0
01

)和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p
=0

.0
1)
之

間
出

現
顯

著
差

異
。

 

註
：

W
A

B
: W

es
te

rn
 A

ph
as

ia
 B

at
te

ry
,西

方
失
語
症
測
驗
；

A
N

EL
T:

 A
m

st
er

da
m

-N
ijm

eg
en

 E
ve

ry
da

y 
La

ng
ua

ge
 T

es
t, 

A
m

st
er

da
m

-N
ijm

eg
en

日
常
語
言
測
驗
；

A
AT

: 
A

ac
he

n 
A

ph
as

ia
 T

es
t, 

A
ac

he
n
失
語
症
測
驗
；

M
IT

: M
el

od
ic

 In
to

na
tio

n 
Th

er
ap

y,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

C
A

L:
 C

om
m

un
ic

at
iv

e A
ct

iv
ity

 L
og

, 
溝
通
活
動
量
表
；

 B
D

A
E:

 
B

os
to

n 
D

ia
gn

os
tic

 A
ph

as
ia

 E
xa

m
in

at
io

n,
波
士
頓
失
語
症
診
斷
測
驗
；

Sc
hu

el
l: 

Sc
hu

el
l s

tim
ul

at
io

n 
ap

pr
oa

ch
, S

ch
ue

ll
刺
激
導
向
療
法
；

A
Q

: A
ph

as
ia

 Q
uo

tie
nt

, 
失
語
症

商
數
；

W
A

B
-A

Q
: A

ph
as

ia
 Q

uo
tie

nt
 o

f W
es

te
rn

 A
ph

as
ia

 B
at

te
ry

, 
西
方
失
語
症
測
驗

-失
語
症
商
數
；

M
oC

A
: M

on
tre

al
 C

og
ni

tiv
e A

ss
es

sm
en

t, 
蒙
特
利
爾
認
知
評
估
量

表
；

FM
A

: F
ug

l-M
ey

er
 A

ss
es

sm
en

t,傅
格

-梅
爾
評
估
量
表
；

B
I: 

B
ar

th
el

 In
de

x,
巴
氏
量
表
；

tD
C

S:
 tr

an
sc

ra
ni

al
 d

ire
ct

 c
ur

re
nt

 st
im

ul
at

io
n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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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一

：
納

入
評

析
文

獻
內

容
之

摘
要

表
 

作
者

/年
代

/國
家

 
研

究
對

象
 

組
別
個
數

(n
) 

研
究
工
具

 
介
入
措
施

 
研

究
結

果
 

Zh
an

g 
(2

02
1)

/ 
中
國

[1
7]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缺

血
型

與
出

血

性
腦

中
風

後
失

語
15

天
以

上
住

院
病

人
 


診

斷
非

流
暢

型
失

語

症
 


年

齡
18

-7
0
歲

 

無

專
業

音
樂

經
驗

 
2.

排
除

條
件

：
 


重

度
聽

覺
功

能
障

礙
  


精

神
相

關
疾

病
 

1.
治
療
組

(n
=2

0)
：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2

0)
：

 
Sc

hu
el

l刺
激

療
法

 

1.
B

D
A

E
第

3
版

 
1.

音
樂
治

療
師

訓
練

失
語

症
患

者
吟

誦
目

標
言
語

項
目

，
搭

配
敲

擊
，

引
導

患
者

說
出
第

1
級
目
標
句

子
後
以

同
樣

方
式

訓
練

2
級

句
子

(5
-9

個
單
詞

)、
3
級

句

子
(1

0
個
單
詞

)。
 

2.
根
據
不

同
損

害
類

型
，

治
療

組
對

全
失

語
訓
練
目

標
為

1
級
和

2
級

，
布

洛
卡

失
語
症
為

2、
3
級
，
混
合

性
經

皮
層

失

語
症
為

1
到

3
級
。

 
3.

每
次
訓
練

30
分
鐘
，
每
週

 5
 次

/8
週
。

 1.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是

非
問
句
、
單

詞
辨

識
)8

週
後

治
療

組
時

間
累

積
效

應
和

組
間

差
異

，
顯

著
高

於
對

照
組

(p
 <

 0
.0

5)
。

 
2.

治
療

組
在

流
利

度
上

有
顯

著
時

間
效

應
，

但
8
週

後
與

對
照

組

無
顯

著
差

異
(p

< 
0.

05
)。

 
3.

治
療

組
自

發
性

言
語

方
面

明
顯

優
於

對
照

組
。

 
4.

命
名

項
目

治
療

組
表

現
出

很
強

的
時

間
積

累
效

應
，

但
8
週

後

的
結

果
，

與
對

照
組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p
 <

0.
05

)。
 

孫
等

(2
01

9)
/ 

中
國

[1
8]

 
1.

納
入

條
件

：
 


首

次
中

風
後

經

W
A

B
診

斷
布

洛
卡

失
語

半
年

以
上

 

年

齡
30

-7
0
歲

 
2.

排
除

條
件

：
 


嚴

重
聽

力
、

視
力

障

礙
精

神
疾

病
 

1.
治
療
組

(n
=2

0)
：

 
常
規
治
療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2

0)
：

 
常
規
治
療

 

1.
W

A
B

 
失
語
症

商
數

(A
Q

) 

1.
採

1
對

1，
30

分
鐘

/5
天

/1
週
，

20
次

為
1
個
療
程
，
連

續
治
療

3
個

療
程

。
 

2.
詞
庫
包

括
18

0
個
日
常

生
活

詞
(2

-7
字

)
和

60
個
測
試

用
詞
組

(短
語

4-
5
字

)，
進
行

3
輪

治
療
，

每
輪
中

出
現

1
次

，

順
序
相
同
，
前

後
2
輪
治
療

間
隔

2
週
。

 
3.

詞
組
以

吟
誦

版
、

韻
律

版
、

正
常

版
進

行
跟
讀
訓

練
和
吟

誦
訓
練

。
  

1.
對

照
組

和
治

療
組

的
各

項
語

言

評
分

值
，

較
治

療
前

有
不

同
程

度
改

善
(p

<0
.0

5)
。

 
2.

治
療

組
自

發
性

言
語

、
聽

覺
理

解
能

力
及

命
名

三
項

語
言

評
分

值
均

優
於

對
照

組
(p

< 
0.

05
)。

 
3.

兩
組

AQ
 值

評
分

較
治

療
前

明

顯
提

高
(p

<0
.0

5)
，

治
療

組
AQ

值
評

分
提

高
程

度
，

明
顯

優
於

對
照

組
(p

<0
.0

5)
。

 
陳
等

(2
02

0)
 

中
國

[1
9]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大

腦
中

風
後

非

流
利

性
失

語
，

無
嚴

重
認

知
障

礙
 


慣

用
手

為
右

手
 


第

1
次

診
斷

後
2
週

-
4
個

月
 

2.
排

除
條

件
：

 


無
嚴

重
認

知
障
礙

 

1.
治
療
組

(n
=1

3)
：

 
語
言
訓
練

及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1

3)
：

 
語
言
訓
練

 

1.
W

A
B

 
2.

A
Q

 
3.

B
D

A
E

第
3
版

 

1.
初
階
：

哼
曲

及
拍

敲
患

者
左

手
唱

出
目

標
詞
彙

；
患

者
以

相
同

手
部

動
作

敲
打

哼
唱
，

反
覆

訓
練

後
，

治
療

師
單

獨
通

過
節
拍

哼
曲

目
標

詞
後

，
僅

在
手

部
敲

擊
節
拍
輔

助
下
重

複
目
標

詞
彙

。
 

2.
中
階
：

增
加

每
秒

節
拍

節
奏

、
逐

漸
延

遲
複
述
時

間
，
通
過
節

律
性

拍
打

表
達
。

 
3.

高
階
：

使
用

自
然

對
話

方
式

提
問

，
沒

有
提
示
下

採
自
然

對
話
方

式
回

答
 

1.
2
週

後
兩

組
患

者
W

A
B
評

分
、

A
Q

值
及

B
D

A
E
項

目
有

明
顯

改
善

(p
<0

.0
5)
。

 
2.

治
療

組
在

W
A

B
中

複
誦
、
命

名

和
A

Q
值

高
於

對
照

組

(p
<0

.0
5)
。

 
3.

兩
組

患
者

治
療

後
失

語
症

嚴
重

程
度

分
級

均
改

善
，

治
療

組
較

對
照

組
治

療
後

等
級

更
高

(p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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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一

：
納

入
評

析
文

獻
內

容
之

摘
要

表
 

作
者

/年
代

/國
家

 
研

究
對

象
 

組
別
個
數

(n
) 

研
究
工
具

 
介
入
措

施
 

研
究

結
果

 
Va

n 
D

er
 M

eu
le

n 
(2

01
6)

/荷
蘭

[6
] 

1.
納

入
條

件
：

 

左

側
大

腦
中

風
後

失
語

2-
3
個

月
 


慣

用
右

手
 


年

齡
18

- 8
0
歲

 

母

語
為

荷
蘭

語
 

2.
排

除
條

件
：

  

先

前
中

風
導

致
失

語
症

 

嚴

重
聽

力
障

礙
與

語
言

溝
通

相
關

精
神

病
史

 

1.
實
驗
組

(n
=1

0)
：
先

接
受

6
週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2.
對
照
組

(n
=7

)：
後

接
受

6
週
旋

律
語
調
治

療

法
 

1.
薩
瓦
德
爾

故

事
複
述
任

務

(S
ab

ad
el

l 
st

or
y 

re
te

ll 
ta

sk
) 

2.
A

N
EL

T 
3.

A
AT

 

1.
患

者
和

語
言

治
療

師
先

同
時

發
出

有

旋
律
的
話

語
，
同
時

用
手

敲
擊

節
奏
。

語
言

治
療

師
漸

漸
減

少
支

持
，

最
後

為
自
發
性

口
語
表

達
。

 
2.

最
短

面
對

面
治

療
時

間
為

每
週

 3
 

小
時
。

 
3.

若
語
言
治

療
師
無

法
提

供
每

週
5
小

時
治
療
時

，
患
者

使
用

iP
od

在
家

練

習
，
每
週
至
少

2
小

時
，
不

超
過

7
小

時
 

1.
實

驗
組

接
受

M
IT

後
複

誦

方
面

出
現

顯
著

改
善

(p
< 

0.
01

)，
對

照
組

在
A

AT
複

誦
任

務
上

進
步

(p
<0

.0
46

)。
 

2.
實

驗
組

與
對

照
組

接
受

 
M

IT
 治

療
後

，
患

者
在

訓

練
項

目
和

未
訓

練
項

目

上
，

有
顯

著
改

善
(p

 <
 

0.
00

1)
。

 

Ya
n(

20
23

)/ 
中
國

[2
0]

 
1.

納
入

條
件

：
 


慣

用
右

手
 


中

文
為

第
一

語
言

 

首

次
診

斷
左

腦
缺

血
型

中
風

超
過

1
星

期
以
上

 
2.

排
除

條
件

：
 


中

風
復

發
 


曾

接
受

腦
部

手
術

或
金

屬
植

入
 


癲

癇
、

小
腦

和
腦

幹
病

變
或

嚴
重

構
音

與
視
聽

障
礙

 

其

他
嚴

重
疾

病
或

狀
況

不
穩

定
 

1.
常
規
組

(n
=1

3)
 

2.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n
=1

3)
 

3.
M

IT
聯
合
經

顱
直
流
電

刺

激
術
組

(n
=1

3)
 

1.
西
方
失
語

症

測
驗

-失
語

症
商
數

(W
A

B
-A

Q
) 

2.
蒙
特
利
爾

認

知
評
估
量

表

(M
oC

A
) 

3.
傅
格

-梅
爾

評
估
量
表

(F
M

A
) 

4.
巴
氏
量
表

(B
ar

th
el

 
In

de
x,

 B
I)

 

1.
常
規
組
：
言
語
治

療
師

每
天

與
患

者
1

對
1
訓
練

30
分
鐘

/3
週
，
共

15
次
。

 
2.

M
IT

聯
合

假
性

刺
激

組
：

與
常

規
組

相
同
加
上

手
部
敲

擊
+M

IT
治

療
；
而

假
刺

激
為

tD
C

S
陽

極
置

於
大

腦
半

球
左
側

IF
G，

陰
極
置

於
右

側
眉

上
額

葉
區
域
，

每
次
持

續
30

秒
，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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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精神疾病及與認知障礙者。 

二. 文獻品質 

文獻品質評讀依據 Oxford CEBM 建議等級，

本文納入之 8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為 Level 2。
CASP 評讀結果 7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的治療效果

均未呈現 95%信賴區間，無法判斷治療效果的估計

值有多精確[6,14,15,17,18,19,20]；其中 1 篇隨機對

照試驗文獻[19]未敘述是否做到盲化。總體評估結

果，8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平均 9-10 個項目

(82~91%)回答「是」，顯示研究品質良好，研究證

據結果可採信，並做為臨床實務照護參考。 

三.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文納入 8 篇研究設計皆為隨機對照試驗，

實驗組採旋律語調治療法[14,17,18)]，語言治療合

併旋律語調治療法[21]，而 Conklyn(2012)則為接受

測試後接受 10-15 分鐘的旋律語調治療法，對照組

採語言治療[21]、與 Schuell 刺激導向療法[18]、與

語言治療師進行 10-15 分鐘討論 [14]；Haro-
Martínez 等(2019)[16]與 Van der Meulen (2016)[6]
等，則為實驗組先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而控制組

後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Yan(2023)常規組進行常

規治療，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進行旋律語調治療

法，加上經顱直流電刺激術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治療，而 MIT 聯合經顱直

流電刺激術組強度與 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相同，

但 tDCS 強度較強[20]。 
(二) 介入措施 

8 篇 RCT 文章旋律語調治療法之介入措施皆

不相同，7 篇 RCT 文章皆藉由敲擊(tapping)患者手

部，引導其哼唱出目標詞彙或句子[6,14-18,20]，而

陳等(2020)並未採用敲擊患者手部配合旋律語調

治療法[19]。5 篇將旋律語調治療法分為 3 階段

[14,16,17,19,20] ， Zhang 等 (2021) 使 用 敲 擊

(tapping)，引導患者說出第 1 級目標語句，接著以

同樣方式訓練 2、3 級目標語句(第 2 級是 5-9 個詞

的語句，第 3 級是 10 個詞以上的語句)，演唱旋律

時使用鍵盤或吉他伴奏進行[17]；陳等(2020)於初

階段時，以較慢節拍唱出目標詞彙及拍敲患者左

手，接著患者敲打左手同時哼唱目標詞彙，反覆訓

練後，治療師單獨哼曲目標詞，患者僅在手部敲擊

節拍下複誦目標詞，中階增加每秒節拍、逐漸延遲

複誦時間讓患者拍打表達，高階使用自然對話方式

提問，在沒有任何提示下，採自發回應目標詞[18]。 
Haro-Martínez 等(2019)使用西班牙語旋律語

調治療法，設置 3 個級別，每個級別 20 個項目，

語調間隔交替，難度級別採漸進性[16]；Yan 等

(2023)將 MIT 分為 3 個級別，從單詞到短語再到句

子，難度逐漸增加，必須連續 5 次完成 95% 以上，

才進入下個級別，之後語言治療師減少幫助，直至

以正常方式獨立表達[20]；而 Conklyn 等(2012)為
治療組，測試後接受 10-15 分鐘音樂治療，之後由

音樂治療師運用旋律語調治療法教導目標語句

[14]；孫等(2019)使用旋律語調治療法，以吟誦版、

韻律版、正常版 3 種模式用於訓練中，進行跟讀訓

練和吟誦訓練，以日常生活用語做介入，共 3 輪治

療，短語在每輪出現 1 次，順序相同，前後 2 輪治

療間隔 2 週 [18]。 
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4)Van der Meulen 等

(2016)，由患者與語言治療師一起唱短語，同時用

手部敲擊節奏，之後語言治療師漸漸減少提示，唱

歌被說話取代，並提供 MIT 組可隨 iPod 應用程式

影片唱歌或複誦，保持治療強度，對照組則提供紙

筆任務，如：完成書面句子、單詞-圖片配對和單詞

分類任務[6,15]，Yan 等(2023)使用 MIT 配合經顱

直流電刺激進行治療，刺激強度為 1 mA，每天持

續 20 分鐘，tDCS 持續時間為 3 週內 15 次，配

合語言治療師每天與患者 1 對 1 訓練 30 分鐘，並

配合有節奏的手部敲擊[20]。 
8 篇文獻旋律語調治療法介入時間亦不相同，

最短時間為每週訓練 3小時[6,15]；Zhang等(2021)、
Martínez 等(2019)、孫等(2019)，每次訓練時間皆為

30 分鐘[16,17,18]；孫等(2019)每週持續 5 天，20 次

為 1 個療程，連續治療 3 個療程、Zhang(2021)治
療持續時間為每週 5 次，持續 8 週、Martínez 等

(2018)治療持續時間為 6 週共進行 12 次[16,17,18]。 
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

(2016)，當語言治療師無法提供每週 5 小時治療時，

患者使用 iPod 在家練習，每週至少 2 小時，但不

超過 7 小時[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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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測量方法 
8 篇測量工具及測量基準皆不相同，皆採用不

同語言量表，進行基準測量，5 篇文獻採用西方失

語成套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測量成

效[14,16,18,19,20]；3 篇採用波士頓失語症診斷測

驗(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BDAE)
測量 [16,17,19]；3 篇採用失語症商數 (Aphasia 
Quotient, AQ)測量[18,19]；Van der Meulen 等(2014)
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皆使用薩瓦德爾故事

重述任務(Sabadell story retell task)、Amsterdam-
Nijmegen 日 常 語 用 測 驗 (Amsterdam-Nijmegen 
Everyday Language Test, ANELT)、Aachen 失語症

測驗(Aachen Aphasia Test, AAT)及 MIT 回覆測量成

效[6,15]。 
Yan(2023)則使用西方失語症測驗-失語症商數

(The Aphasia Quotient of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AQ)、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傅格 -梅爾評估量表 (Fugl-
Meyer Assessment, FMA)與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 
BI)評估成效[20]。Martínez (2019)亦使用溝通活動量

表(Communicative Activity Log, CAL)評估成效[16]。 

四. 研究結果 

8 篇文獻皆顯示，實驗組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

後，對於中風合併非流利失語症患者有顯著的療

效，3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聽覺理解能力、自發性

言語及命名項目平均分數，均高於對照組(p < 0.05) 
[17,18,19]，而 Yan 等(2023)指出，聽覺理解能力和

命名方面，MIT 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術組、常規組

(p < 0.001)和 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p =0.01)之間，

存在顯著差異[20]。 
Meulen 等(2014)指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複誦

方面都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善 (p<0.05)[15]；
Meulen(2016)指出在 T1-T2 接受 MIT 後，實驗組

經訓練和未經訓練，複誦方面均表現出顯著改善

(p< 0.01)[6]；Zhang 等(2021)研究結果指出，命名

項目治療組表現出時間積累效應(cumul-ative effect 
of time)，與對照組進行 8 週治療後，沒有顯著差異

(p< 0.05)[17]。 
2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口語語言能力的失語症

商數 (Aphasia Quotient, AQ)及西方失語症測驗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中複誦及命名評分

平均分數，均顯著高於對照組(p < 0.05)[18,19]。而

Martínez (2019)研究結果顯示，調整基線分數後，

治療組的溝通活動量表評估與基線的平均差異為

8.5 分(95% CI [0.11, 17.00], p = 0.048)[16]。 
Conklyn 等(2012)研究結果顯示，比較第 1 次

訪問和第 2 次訪問測試時，治療組反應性評分也顯

示出顯著變化(p=0.01)，表明 MIT 可能存在遺留效

應(carry-over effect)，接受 MIT 的個案在多次治療

後會表現出更大持續的積極變化[14]；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6)指出，實驗組中 MIT 在 T2 時觀察

到的訓練效果在 6 週後(T3)並未維持，與 T2 相比

T3 時表現明顯較差(p=0.049)，顯示出 MIT 須持續

及多次治療之重要性[6]。 

討 論 

本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之

成效。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可以

改善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之聽覺理解能力、

自發性言語、命名及複誦能力[6,14-20]。 
目前對於旋律語調治療法，治療失語症的機

轉尚不清楚，有些研究指出旋律語調治療法可透過

鏡像神經元、語言功能神經元系統的重組與活化刺

激大腦可塑性，並運用音樂與語言的共通性，促進

患者參與動機及緩解情緒，進而改善失語情形

[23]，而有部分研究指出，可能是人體右腦功能在

處理光譜訊息、音樂及旋律方面發揮有主導作用，

因此達到此成效的理由，可能是基於音樂的節奏和

旋律，透過右腦具有語言能力區域，並活化左腦病

變區域刺激大腦可塑性，進而改善口語表達的能力

[9,15,23-27]。 
雖然 8 篇的研究對於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

語言能力有改善，但其介入頻率與持續時間皆不相

同，最短時間為每週訓練 3 小時[6,15] ，多數為每

次 30 分鐘，每週 5 天，共 40 至 60 次[17,18]，
Martínez 等(2019)為每次進行 30 分鐘，6 週內共進

行 12 次，少數研究為每次 40 分鐘，1 次/天，每週

7 天，持續 2 週，共 14 次[16]。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為當語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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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精神疾病及與認知障礙者。 

二. 文獻品質 

文獻品質評讀依據 Oxford CEBM 建議等級，

本文納入之 8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為 Level 2。
CASP 評讀結果 7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的治療效果

均未呈現 95%信賴區間，無法判斷治療效果的估計

值有多精確[6,14,15,17,18,19,20]；其中 1 篇隨機對

照試驗文獻[19]未敘述是否做到盲化。總體評估結

果，8 篇隨機對照試驗文獻平均 9-10 個項目

(82~91%)回答「是」，顯示研究品質良好，研究證

據結果可採信，並做為臨床實務照護參考。 

三.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文納入 8 篇研究設計皆為隨機對照試驗，

實驗組採旋律語調治療法[14,17,18)]，語言治療合

併旋律語調治療法[21]，而 Conklyn(2012)則為接受

測試後接受 10-15 分鐘的旋律語調治療法，對照組

採語言治療[21]、與 Schuell 刺激導向療法[18]、與

語言治療師進行 10-15 分鐘討論 [14]；Haro-
Martínez 等(2019)[16]與 Van der Meulen (2016)[6]
等，則為實驗組先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而控制組

後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Yan(2023)常規組進行常

規治療，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進行旋律語調治療

法，加上經顱直流電刺激術 (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治療，而 MIT 聯合經顱直

流電刺激術組強度與 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相同，

但 tDCS 強度較強[20]。 
(二) 介入措施 

8 篇 RCT 文章旋律語調治療法之介入措施皆

不相同，7 篇 RCT 文章皆藉由敲擊(tapping)患者手

部，引導其哼唱出目標詞彙或句子[6,14-18,20]，而

陳等(2020)並未採用敲擊患者手部配合旋律語調

治療法[19]。5 篇將旋律語調治療法分為 3 階段

[14,16,17,19,20] ， Zhang 等 (2021) 使 用 敲 擊

(tapping)，引導患者說出第 1 級目標語句，接著以

同樣方式訓練 2、3 級目標語句(第 2 級是 5-9 個詞

的語句，第 3 級是 10 個詞以上的語句)，演唱旋律

時使用鍵盤或吉他伴奏進行[17]；陳等(2020)於初

階段時，以較慢節拍唱出目標詞彙及拍敲患者左

手，接著患者敲打左手同時哼唱目標詞彙，反覆訓

練後，治療師單獨哼曲目標詞，患者僅在手部敲擊

節拍下複誦目標詞，中階增加每秒節拍、逐漸延遲

複誦時間讓患者拍打表達，高階使用自然對話方式

提問，在沒有任何提示下，採自發回應目標詞[18]。 
Haro-Martínez 等(2019)使用西班牙語旋律語

調治療法，設置 3 個級別，每個級別 20 個項目，

語調間隔交替，難度級別採漸進性[16]；Yan 等

(2023)將 MIT 分為 3 個級別，從單詞到短語再到句

子，難度逐漸增加，必須連續 5 次完成 95% 以上，

才進入下個級別，之後語言治療師減少幫助，直至

以正常方式獨立表達[20]；而 Conklyn 等(2012)為
治療組，測試後接受 10-15 分鐘音樂治療，之後由

音樂治療師運用旋律語調治療法教導目標語句

[14]；孫等(2019)使用旋律語調治療法，以吟誦版、

韻律版、正常版 3 種模式用於訓練中，進行跟讀訓

練和吟誦訓練，以日常生活用語做介入，共 3 輪治

療，短語在每輪出現 1 次，順序相同，前後 2 輪治

療間隔 2 週 [18]。 
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4)Van der Meulen 等

(2016)，由患者與語言治療師一起唱短語，同時用

手部敲擊節奏，之後語言治療師漸漸減少提示，唱

歌被說話取代，並提供 MIT 組可隨 iPod 應用程式

影片唱歌或複誦，保持治療強度，對照組則提供紙

筆任務，如：完成書面句子、單詞-圖片配對和單詞

分類任務[6,15]，Yan 等(2023)使用 MIT 配合經顱

直流電刺激進行治療，刺激強度為 1 mA，每天持

續 20 分鐘，tDCS 持續時間為 3 週內 15 次，配

合語言治療師每天與患者 1 對 1 訓練 30 分鐘，並

配合有節奏的手部敲擊[20]。 
8 篇文獻旋律語調治療法介入時間亦不相同，

最短時間為每週訓練 3小時[6,15]；Zhang等(2021)、
Martínez 等(2019)、孫等(2019)，每次訓練時間皆為

30 分鐘[16,17,18]；孫等(2019)每週持續 5 天，20 次

為 1 個療程，連續治療 3 個療程、Zhang(2021)治
療持續時間為每週 5 次，持續 8 週、Martínez 等

(2018)治療持續時間為 6 週共進行 12 次[16,17,18]。 
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

(2016)，當語言治療師無法提供每週 5 小時治療時，

患者使用 iPod 在家練習，每週至少 2 小時，但不

超過 7 小時[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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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測量方法 
8 篇測量工具及測量基準皆不相同，皆採用不

同語言量表，進行基準測量，5 篇文獻採用西方失

語成套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測量成

效[14,16,18,19,20]；3 篇採用波士頓失語症診斷測

驗(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BDAE)
測量 [16,17,19]；3 篇採用失語症商數 (Aphasia 
Quotient, AQ)測量[18,19]；Van der Meulen 等(2014)
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皆使用薩瓦德爾故事

重述任務(Sabadell story retell task)、Amsterdam-
Nijmegen 日 常 語 用 測 驗 (Amsterdam-Nijmegen 
Everyday Language Test, ANELT)、Aachen 失語症

測驗(Aachen Aphasia Test, AAT)及 MIT 回覆測量成

效[6,15]。 
Yan(2023)則使用西方失語症測驗-失語症商數

(The Aphasia Quotient of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AQ)、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傅格 -梅爾評估量表 (Fugl-
Meyer Assessment, FMA)與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 
BI)評估成效[20]。Martínez (2019)亦使用溝通活動量

表(Communicative Activity Log, CAL)評估成效[16]。 

四. 研究結果 

8 篇文獻皆顯示，實驗組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

後，對於中風合併非流利失語症患者有顯著的療

效，3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在聽覺理解能力、自發性

言語及命名項目平均分數，均高於對照組(p < 0.05) 
[17,18,19]，而 Yan 等(2023)指出，聽覺理解能力和

命名方面，MIT 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術組、常規組

(p < 0.001)和 MIT 聯合假性刺激組(p =0.01)之間，

存在顯著差異[20]。 
Meulen 等(2014)指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複誦

方面都隨著時間推移有所改善 (p<0.05)[15]；
Meulen(2016)指出在 T1-T2 接受 MIT 後，實驗組

經訓練和未經訓練，複誦方面均表現出顯著改善

(p< 0.01)[6]；Zhang 等(2021)研究結果指出，命名

項目治療組表現出時間積累效應(cumul-ative effect 
of time)，與對照組進行 8 週治療後，沒有顯著差異

(p< 0.05)[17]。 
2 篇文獻顯示，實驗組口語語言能力的失語症

商數 (Aphasia Quotient, AQ)及西方失語症測驗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中複誦及命名評分

平均分數，均顯著高於對照組(p < 0.05)[18,19]。而

Martínez (2019)研究結果顯示，調整基線分數後，

治療組的溝通活動量表評估與基線的平均差異為

8.5 分(95% CI [0.11, 17.00], p = 0.048)[16]。 
Conklyn 等(2012)研究結果顯示，比較第 1 次

訪問和第 2 次訪問測試時，治療組反應性評分也顯

示出顯著變化(p=0.01)，表明 MIT 可能存在遺留效

應(carry-over effect)，接受 MIT 的個案在多次治療

後會表現出更大持續的積極變化[14]；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6)指出，實驗組中 MIT 在 T2 時觀察

到的訓練效果在 6 週後(T3)並未維持，與 T2 相比

T3 時表現明顯較差(p=0.049)，顯示出 MIT 須持續

及多次治療之重要性[6]。 

討 論 

本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之

成效。研究結果顯示，接受旋律語調治療法，可以

改善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之聽覺理解能力、

自發性言語、命名及複誦能力[6,14-20]。 
目前對於旋律語調治療法，治療失語症的機

轉尚不清楚，有些研究指出旋律語調治療法可透過

鏡像神經元、語言功能神經元系統的重組與活化刺

激大腦可塑性，並運用音樂與語言的共通性，促進

患者參與動機及緩解情緒，進而改善失語情形

[23]，而有部分研究指出，可能是人體右腦功能在

處理光譜訊息、音樂及旋律方面發揮有主導作用，

因此達到此成效的理由，可能是基於音樂的節奏和

旋律，透過右腦具有語言能力區域，並活化左腦病

變區域刺激大腦可塑性，進而改善口語表達的能力

[9,15,23-27]。 
雖然 8 篇的研究對於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

語言能力有改善，但其介入頻率與持續時間皆不相

同，最短時間為每週訓練 3 小時[6,15] ，多數為每

次 30 分鐘，每週 5 天，共 40 至 60 次[17,18]，
Martínez 等(2019)為每次進行 30 分鐘，6 週內共進

行 12 次，少數研究為每次 40 分鐘，1 次/天，每週

7 天，持續 2 週，共 14 次[16]。而 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為當語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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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無法提供每週 5 小時治療時，患者使用 iPod 在

家練習，每週至少 2 小時，但不超過 7 小時[6,15]。 
在治療方式上，7 篇文獻使用手部敲擊節奏配

合旋律，引導患者唱出目標語句，語言治療師漸漸

減少支持，直到患者能獨立說出訓練的目標語句

[6,14-18,20]。依據上述結果，建議未來臨床應用時

可由採取每次 30 分鐘，每週 5 天，共 40 至 60 次，

以語言治療師設計屬於患者的節拍動作與語言節

奏來實施。 
目前研究指出，至今旋律語調治療法對於中

風後失語症療效的測量結果，皆存在異質性[16]，
本文納入 8 篇研究，但測量成效的研究工具不盡相

同，5 篇文獻採用西方失語症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測量成效[14,16,18,19,20]；3 篇採用

波士頓失語症診斷測驗(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BDAE)測量[16,17,19]；3 篇採用失語

症商數(Aphasia Quotient, AQ)測量[18,19]；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皆使用

薩瓦德爾故事重述任務(Sabadell story retell task)、
Amsterdam-Nijmegen 日常語用測驗 (Amsterdam-
Nijmegen Everyday Language Test, ANELT)、Aachen
失語症測驗(Aachen Aphasia Test, AAT)及 MIT 回覆

測量成效[6,15]；而 Yan(2023)則使用西方失語症測

驗 -失語症商數 (The Aphasia Quotient of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AQ)、蒙特利爾認知評估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傅格-梅爾

評估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FMA)與巴氏量

表(Barthel Index, BI)評估成效[20]。Martínez (2019)
亦使用溝通活動量表(Communicative Activity Log, 
CAL)評估成效[16]。 

本文綜整多種研究結果後，考量納入文獻皆

選擇最適合的測量量表，研究結果皆可顯示旋律語

調治療法的正面效果[18,12]。由於上述評估量表較

多是用於以英文為母語之國家，而目前台灣常見的

失語症評估量表為 :簡明失語症測驗 (Concise 
Chinese Aphasia Test, CCAT)、翻譯版的波士頓失語

症診斷測驗及翻譯版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各量表各

有其優缺點，另外考量台灣慣用語言除了使用華

語，亦有慣用閩南語及客語族群，其文字與句子結

構與華語不盡相同，因此目前有研究針對閩客族群

失語症患者，進行失語症量表設計[28-29]，但尚未

發展完全，建議未來評估旋律語調治療法成效時，

應選擇符合患者日常使用語言，作為結果評估量表

之選擇。 
目前運用旋律語調治療法的隨機對照試驗研

究並不多，多以國外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為對象，

包含：荷蘭、美國及西班牙等[12]，針對華語的旋

律語調治療法的研究較少，本文僅納入 3 篇關於華

語旋律語調治療法的研究[17-19]，研究對象皆來自

中國，並針對華語的特色，設計華語旋律語調治療

法，呼應張(2010)提出，傳統 MIT 以高低音表示語

調變化不適用於華語，需解決音符數量、間距及音

程之間的問題[30]。 
張 (2010) 提出旋律語調治療華語修正法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Chinese version, MIT-
C)，將傳統 MIT 修改為先介入節奏性語句(語句與

單詞之間組成的時間)，而後介入旋律性語句(字詞

音的高低)，並以 1 位腦部手術後失語症患者進行

MIT-C 治療，共介入 12 次，每週 1 次持續 45 分

鐘，治療前先列出練習語句，練習語句由短至長，

經歷特別生活事件時可選定練習語句，研究結果於

簡明失語症測驗中，簡單答句、語詞表達、複誦句

子分數皆增加，語句長度方面有增長，而在音樂知

覺測驗中，節奏、音高與重音聽辨正確率，均呈現

進步狀態，以音高聽辨進步最明顯[30]。 
可見若要在本地文化中應用旋律語調治療

法，可以依據華語的語調進行適度修正，並將生活

事件融入練習的語句中，依據台灣中風患者的個別

屬性，設計與發展適合於運用於當地中風患者的歌

曲旋律，幫助患者藉由個人喜愛的音樂，引導其運

用唱歌或哼鳴，進而達到從唱歌到言語產出之目

的，有效地恢復語言能力。 
目前旋律語調治療法為台灣對於非流暢型失

語症語言治療中的一部份，健保亦有給付中風後失

語症的語言治療費用，並根據項目的不同進行給付

[31]，其相較於一般語言治療，藉由音樂活動與唱

歌的方式，可提升患者參與動機及緩解情緒，進而

改善失語情形[32-34]，此外，考量台灣慣用語言除

了使用華語，亦有慣用閩南語及客語族群，未來在

評估旋律語調治療法成效方面，是否納入考量，有

待未來進行討論。 
另外，本文納入文章中，有 1 篇文獻融合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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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調治療法及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術，可改善急性

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語言能力[20]，tDCS 
為透過頭皮上放置 2 至多個電極調節皮質活動(低
強度電流從陽極至陰極)，增加陽極下方皮質興奮

性[35]。而 tDCS 為非侵入性腦刺激(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中其中一種治療方式，有文

獻指出示 NIBS 可通過神經可塑性機制，增強行

為療法，達到失語症治療效果 [36]，此呼應

González-Rodriguez(2022)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指

出 tDCS 在中風後復健重要性，建議此介入措施為

1 天至 4 週內進行 1-20 次治療，電流強度為 1-2 
mA，亦可結合其餘的治療措施。綜上所述，未來

亦可考慮將旋律語調治療法，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

術，應用於此類患者身上[35]。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篇系統性文獻回顧納入

之 8 篇研究旋律語調治療實施方式、測量方法及介

入時間皆各有所不同，故無法進一步進行統合分

析，都是本文之限制，納入文獻之樣本數較少，可

能造成研究結果不精確，未來建議應進行多樣本

數、及嚴謹度高的隨機對照試驗，以提供臨床應用

實證基礎。 

結 論 

本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的

成效。結果顯示，旋律語調治療法可以改善中風後

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之語言能力，與一般語言治療相

比，藉由音樂活動與唱歌的方式，可提升患者參與

動機及緩解情緒。建議未來可設計與發展，符合台

灣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歌曲旋律，引導其運用唱

歌或哼曲，進而達到從唱歌到言語產出之目的，有

效地恢復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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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無法提供每週 5 小時治療時，患者使用 iPod 在

家練習，每週至少 2 小時，但不超過 7 小時[6,15]。 
在治療方式上，7 篇文獻使用手部敲擊節奏配

合旋律，引導患者唱出目標語句，語言治療師漸漸

減少支持，直到患者能獨立說出訓練的目標語句

[6,14-18,20]。依據上述結果，建議未來臨床應用時

可由採取每次 30 分鐘，每週 5 天，共 40 至 60 次，

以語言治療師設計屬於患者的節拍動作與語言節

奏來實施。 
目前研究指出，至今旋律語調治療法對於中

風後失語症療效的測量結果，皆存在異質性[16]，
本文納入 8 篇研究，但測量成效的研究工具不盡相

同，5 篇文獻採用西方失語症測驗(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測量成效[14,16,18,19,20]；3 篇採用

波士頓失語症診斷測驗(Boston Diagnostic Aphasia 
Examination, BDAE)測量[16,17,19]；3 篇採用失語

症商數(Aphasia Quotient, AQ)測量[18,19]；Van der 
Meulen 等(2014)與 Van der Meulen 等(2016)皆使用

薩瓦德爾故事重述任務(Sabadell story retell task)、
Amsterdam-Nijmegen 日常語用測驗 (Amsterdam-
Nijmegen Everyday Language Test, ANELT)、Aachen
失語症測驗(Aachen Aphasia Test, AAT)及 MIT 回覆

測量成效[6,15]；而 Yan(2023)則使用西方失語症測

驗 -失語症商數 (The Aphasia Quotient of Western 
Aphasia Battery, WAB-AQ)、蒙特利爾認知評估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MoCA)、傅格-梅爾

評估量表(Fugl-Meyer Assessment, FMA)與巴氏量

表(Barthel Index, BI)評估成效[20]。Martínez (2019)
亦使用溝通活動量表(Communicative Activity Log, 
CAL)評估成效[16]。 

本文綜整多種研究結果後，考量納入文獻皆

選擇最適合的測量量表，研究結果皆可顯示旋律語

調治療法的正面效果[18,12]。由於上述評估量表較

多是用於以英文為母語之國家，而目前台灣常見的

失語症評估量表為 :簡明失語症測驗 (Concise 
Chinese Aphasia Test, CCAT)、翻譯版的波士頓失語

症診斷測驗及翻譯版的西方失語症測驗，各量表各

有其優缺點，另外考量台灣慣用語言除了使用華

語，亦有慣用閩南語及客語族群，其文字與句子結

構與華語不盡相同，因此目前有研究針對閩客族群

失語症患者，進行失語症量表設計[28-29]，但尚未

發展完全，建議未來評估旋律語調治療法成效時，

應選擇符合患者日常使用語言，作為結果評估量表

之選擇。 
目前運用旋律語調治療法的隨機對照試驗研

究並不多，多以國外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為對象，

包含：荷蘭、美國及西班牙等[12]，針對華語的旋

律語調治療法的研究較少，本文僅納入 3 篇關於華

語旋律語調治療法的研究[17-19]，研究對象皆來自

中國，並針對華語的特色，設計華語旋律語調治療

法，呼應張(2010)提出，傳統 MIT 以高低音表示語

調變化不適用於華語，需解決音符數量、間距及音

程之間的問題[30]。 
張 (2010) 提出旋律語調治療華語修正法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Chinese version, MIT-
C)，將傳統 MIT 修改為先介入節奏性語句(語句與

單詞之間組成的時間)，而後介入旋律性語句(字詞

音的高低)，並以 1 位腦部手術後失語症患者進行

MIT-C 治療，共介入 12 次，每週 1 次持續 45 分

鐘，治療前先列出練習語句，練習語句由短至長，

經歷特別生活事件時可選定練習語句，研究結果於

簡明失語症測驗中，簡單答句、語詞表達、複誦句

子分數皆增加，語句長度方面有增長，而在音樂知

覺測驗中，節奏、音高與重音聽辨正確率，均呈現

進步狀態，以音高聽辨進步最明顯[30]。 
可見若要在本地文化中應用旋律語調治療

法，可以依據華語的語調進行適度修正，並將生活

事件融入練習的語句中，依據台灣中風患者的個別

屬性，設計與發展適合於運用於當地中風患者的歌

曲旋律，幫助患者藉由個人喜愛的音樂，引導其運

用唱歌或哼鳴，進而達到從唱歌到言語產出之目

的，有效地恢復語言能力。 
目前旋律語調治療法為台灣對於非流暢型失

語症語言治療中的一部份，健保亦有給付中風後失

語症的語言治療費用，並根據項目的不同進行給付

[31]，其相較於一般語言治療，藉由音樂活動與唱

歌的方式，可提升患者參與動機及緩解情緒，進而

改善失語情形[32-34]，此外，考量台灣慣用語言除

了使用華語，亦有慣用閩南語及客語族群，未來在

評估旋律語調治療法成效方面，是否納入考量，有

待未來進行討論。 
另外，本文納入文章中，有 1 篇文獻融合旋律

旋律語調對中風失語症患者治療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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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調治療法及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術，可改善急性

中風後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語言能力[20]，tDCS 
為透過頭皮上放置 2 至多個電極調節皮質活動(低
強度電流從陽極至陰極)，增加陽極下方皮質興奮

性[35]。而 tDCS 為非侵入性腦刺激(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NIBS)中其中一種治療方式，有文

獻指出示 NIBS 可通過神經可塑性機制，增強行

為療法，達到失語症治療效果 [36]，此呼應

González-Rodriguez(2022)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指

出 tDCS 在中風後復健重要性，建議此介入措施為

1 天至 4 週內進行 1-20 次治療，電流強度為 1-2 
mA，亦可結合其餘的治療措施。綜上所述，未來

亦可考慮將旋律語調治療法，聯合經顱直流電刺激

術，應用於此類患者身上[35]。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篇系統性文獻回顧納入

之 8 篇研究旋律語調治療實施方式、測量方法及介

入時間皆各有所不同，故無法進一步進行統合分

析，都是本文之限制，納入文獻之樣本數較少，可

能造成研究結果不精確，未來建議應進行多樣本

數、及嚴謹度高的隨機對照試驗，以提供臨床應用

實證基礎。 

結 論 

本文透過系統性文獻回顧，探討旋律語調治

療法，對中風合併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語言能力的

成效。結果顯示，旋律語調治療法可以改善中風後

非流暢型失語患者之語言能力，與一般語言治療相

比，藉由音樂活動與唱歌的方式，可提升患者參與

動機及緩解情緒。建議未來可設計與發展，符合台

灣非流暢型失語症患者的歌曲旋律，引導其運用唱

歌或哼曲，進而達到從唱歌到言語產出之目的，有

效地恢復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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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on  
Language Ability in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Yu-Hsuan Chang1,2, Ya-Zhen Su3, Chiao-Min Lin4, Ya-Wen Kuo5, Ching-Ching Su5 
 
Abstract: Aphasia is a common symptom of stroke. When patients un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may be prone to 
negative emotio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MIT) can improve language 
abilities in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We used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MIT on the language abilities of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We used keywords with natural 
language and medical subject heading (MeSH) terms to search five Chinese and English databases for studies 
published before March 2024. A total of 163 articles were obtained. After filtering to exclude duplicates and 
narrowing of search results using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onditions, eight articles that met our study theme were 
selected, and the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CASP)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eview tool and the 
Oxford Centre for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EBM) resource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quality and evidence level 
of each article. In all eight studie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MIT, which was shown t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language abilities in stroke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Four studies foun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recitation items were higher than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ree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scores of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spontaneous speech were higher than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four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 naming items were higher than for the control group. 
MIT can improve language abilities of post-stroke patients with non-fluent aphasia. In future, we recommend that 
song melodies suitable for stroke patients in Taiwan be designed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s of stroke 
patients to promote recovery of language ability. 
Key Words: stroke, aphasia, melodic intonation therapy, language ability 
(Full text in Chinese: Formosan J Med 2024;28:514-26)   DOI:10.6320/FJM.202409_28(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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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世代護理師文化價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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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探討 Z 世代護理師 
文化價值差異 

 

馬瑞菊 1 曾莨茵 2 蕭嘉瑩 3 楊星瑜 4 蘇珉一 2 

 
摘要：隨著台灣進入高齡社會，醫療照護需求遞增，Z 世代護理師也將成為職場主力，然 Z 世代與其他世

代有著明顯的不同，不僅體現在態度、溝通上，更是反映出不同世代間對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因此，本研

究利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作為分析框架，探討護理師在權力

距離、個人主義、男性主義、不確定性迴避、長期導向、放任與約束等六個文化維度的傾向，從而進一步

探討 Z 世代與非 Z 世代在文化價值的差異。以橫斷面問卷調查東部某區域教學醫院 411 名護理人員，結

果顯示；Z 世代與非 Z 世代在以下三個構面有顯著差異：(1)權力距離：Z 世代更注重平等參與決策的權

力，渴望與職場保持雙向開放溝通(2.94±0.32 vs. 3.06±0.33，p=0.001)。(2)男性主義：Z 世代更重視公眾利

益、社會正義、工作與生活平衡，傾向女性主義特質之價值觀(2.74±0.29 vs. 2.83±0.26，p=0.002)。(3)長期

導向：Z 世代受到即時通訊和社交媒體等科技發展的影響，傾向即時和快速的短期反饋(3.00±0.32 vs. 
3.09±0.38，p=0.019)。研究結果有助於釐清 Z 世代護理人員在文化價值上的差異，提供管理者制定有效策

略之參考。 
關鍵詞：Z 世代，護理師，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文化價值 
(台灣醫學 Formosan J Med 2024;28:527-36)   DOI:10.6320/FJM.202409_28(5).0003 
 

前 言 

世代(generation)指在同時間範圍內擁有共同

生命階段和經歷的群體，該群體內由於有類似的社

會文化經歷，大多會擁有類似的價值觀、態度和行

為[1-2]。現今的勞動市場主要由三代組成：嬰兒潮

世代(1946-1964 年出生)、X 世代(1965-1980 年出

生)和 Y 世代(1981-1996 年出生)[3]。Z 世代作為

新一代(1997-2012 年出生)，正在逐步踏入勞動市

場[4]。 
據內政部統計 2024 年 3 月台灣 Z 世代(1997

年後出生且已 15 歲)約為 320 萬人，佔勞動市場

20%[5]。隨著時間推移，Z 世代終將成為勞動力市

場的最大群體。Z 世代出生在科技與網路興起、通

常更注重工作與生活平衡[6]。目前已有研究指出，

護理師職場存在世代之間的差異，並認為各世代工

作投入程度、滿意度和離職的因素都有所不同[7]。

因此組織需要適應變化、調整人才、培訓和管理策

略，同時也需要重新審視組織文化。 
每個世代價值觀和傾向都略有差異。然而，衛

生福利部統計 2023 年台灣執業之護理人員，平均

年齡為 39.35 歲[8]，相對於其他職業或其他國家的

護理人員而言較年輕，這同時也意味著台灣護理職

場的世代交替速度更快。過去研究指出組織(組織

文化、組織內部人際關係、管理風格)、工作環境(角
色壓力、工作量、經濟能力、員工權力獲取)、個人

因素(人口學因素、職業意識、選擇護理職業的動

機、職業價值觀、工作滿意度、工作績效、組織承

諾、倦怠和角色認知)和外部因素(工作與生活平衡

和外部就業市場)可，以預測護理人員留任或離職

意圖[7,9-13]。 
其中組織文化價值通常被認為是組織成員所

共享的價值觀[14]，也影響護理人員投入程度的重

要因素。因為個人的價值觀有助於塑造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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